
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

一、工程概况及内容：

1、北港渔村乡村振兴示范区提升工程位于海口市美兰区，建设

单位：海口市美兰区乡村振兴局，工程建设主要包括：新建道路工程、

新建管涵工程、新建挡土墙工程、基础换填工程、拆除工程等工程。

二、编制依据：

1、清单与定额依据：2013 年颁布的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

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海南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(2017)》、《海南

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(2017)》，无相应子目参考其他定额。

2、人工费调整依据：综合人工单价按 145 元/工日计算按“琼建

规[2022]3 号”套用其他定额综合人工费单价按“琼建规[2022]3 号”

文件相应上浮调整。

3、材料价格依据：按照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主办的《海南省

工程造价信息》海口市 2023 年的信息价（除税价），信息价上缺价的

材料结合周边市县及市场价计算。

4、其他依据：琼建定[2018]48 号《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安全

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的通知》；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重新

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》建办标函[2019]193 号；

琼建定[2019]128号《关于调整海南省建设工程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。

5、海南省建设标准定额站颁布的其它有关工程预结算文件。

三、编制办法



1、单位工程招标控制价，采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法编制。工

程量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有关 13计量规范及常规施工方案计算；

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项目的综合单价根据现行计价定额、计价办

法、工程造价信息及市场价格信息进行组价；总价措施项目费、其他

项目费、规费及税金根据相关规定计取。

四、工程相关资料：

1、《北港渔村乡村振兴示范区提升工程》施工图纸。

2、与本工程相关的标准图集、规范、技术资料。

五、编制相关说明

1、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：①本表适用于以费率计价的措

施项目。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。安全文明施工费

的费用构成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执行；②本表其余项

目由投标单位自主包干报价，不因工期、工程量变化而调整。

2、规费和税金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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